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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法律實務組 

科  目：行政法 

 

一、甲經某國稅局以 A函核定補徵 99 年度綜合所得稅 100 萬元，甲並未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行政救

濟，亦未於法定期限內自行繳清。案經某國稅局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某分署強制執行。該

分署啟動執行程序後，於執行人員調查執行標的物時，甲對於執行人員之詢問，一概拒絕回

答。該分署因而以甲有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4款所稱「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

行人員拒絕陳述」之情事，依同條項之規定，以 B函命甲提供擔保，限期於 2個月內履行，

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甲至此始覺事態嚴重，欲對 A、B函加以爭執。此時，甲得

否以及應如何循序、完整地對 A、B函提起行政經濟？ 

【試題分析】 

本題考點有：基礎處分與行政執行之救濟管道不同，故須先區分何種為基礎處分何種為行

政執行行為；再者，針對行政執行行為之救濟管道及行政執行法第 9條聲明異議，於異議

後可否再提行政爭訟，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與學說有何不同處，皆須一併說明。 

【擬答】： 

 A 函之救濟 

 A 函之性質 

國稅局此一行政機關，針對綜合所得稅事項(公法事件)，單方要求甲(特定人)補繳(具體

事件)，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故此函性質為一行政處分。此與後續行政執行所為之行

為相比，論者多稱此為基礎處分。 

救濟途徑 

稅法救濟途徑-應先提起復查、再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按關於稅法事項，應先原處分機關提起復查，此一訴願先行程序；對復查處分不滿，

始依訴願法第 58 第 1 項，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

之撤銷訴願；若對於訴願決定仍有所不滿，則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4 條之

撤銷訴訟。 

本案無法尋求通常救濟程序予以救濟 

查甲未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行政救濟，故訴願管轄機關於受理此訴願時，將依訴願法第

77 第 2 款為不受理決定，若未先行提起復查，訴願管轄機關可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予以不受理決定；行政法院於受理此案件時，亦會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6款裁定駁回。 

 B 函之救濟 

 B 函之性質 

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項，行政執行處可以為命供擔保限制住居之執行行為，而此執

行行為並非單純發生事實上效果，而是執行機關所為對外直接發生規制效果之行為，故

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此 B函為一行政處分。 

救濟途經 

行政執行之聲明異議 

按行政執行法第 9條第 1巷之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

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

議。其中執行命令並非指行政執行所依據之基礎處分，而是指如命供擔保之命令。 

故甲若對 B函不服，此時須先依行政執行法第 9條第 1項項執行機關聲明異議，若

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有理由，須立即停止執行，若無理由，須加具意見送交直接

上級機關決定。 

直接上級機關之聲明異議決定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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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直接上級機關所為之聲明異議決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此有所不服，是否可

以再行提起行政救濟，論者對此有所爭議，茲分述如下： 

不可再尋求司法救濟 

首先，原行政執行法草案便規定不可再提起行政救濟；其次，行政執行貴在迅速有

效，此特別救濟程序，仍予以救濟，並非不予救濟，故不違反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

再者，此救濟程序即屬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但書規定，法律另有規定之情況，不可

再提訴願。 

可再尋求司法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2 月份第 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為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為之

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異議

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至何種執行行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或提起何種類

型之行政訴訟，應依執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個案認定。其具行政

處分之性質者，應依法踐行訴願程序。 

管見 

上述見解皆有所憑據，惟管見以為，現行行政執行法並無如草案之規定，該規定已

經立法院刪除，代表立法者並不贊同此觀點；其次，雖行政執行貴在迅速，故予以

特別救濟程序，惟此救濟程序仍屬行政內部之救濟，和司法救濟仍有所不同，不可

以行政內部救濟程序代替司法救濟程序，司法院釋字 653 號解釋理由書亦同此意

旨；最後，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但書之規定， 學者對此解釋有指訴願先行程序、相

當於訴願程序、或免除訴願先行程序與訴願程序之規定，未必即可解為一律不可再

提訴願或司法救濟，故管見認為上述見解以最高行政法院見解較為妥當。 

小結 

本題若依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應可於上級機關決定後，再予以提起撤銷訴願與向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為論者以為，基於行政執行貴在迅速此特點，再者於聲明異

議時已向原處分機關與上級機關請求救濟，若再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未免疊床架

屋，故認應於聲明異議後可向行政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訴訟為妥。 

 

二、甲與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86 年間簽訂「地方醫護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契約」，約定甲就讀某

大學藥學系期間所需包括學雜費在內之一切費用，均由衛生署負擔，甲則負有於藥學系畢

業、取得藥師資格後，前往山地、離島或指定地區之醫療衛生機關服務 6年之義務，若未依

約履行服務義務，則應繳還受領之公費。甲於 91 年 6 月大學畢業，並於 91 年 9 月經考試院

藥師考試及格，取得藥師證書。惟甲並未履行服務義務。直至 99 年 4 月 26 日衛生署發出 A

函，催請甲於文到 60 日內履行系爭契約，否則將依約追繳甲前所受領之公費。甲於 99 年 6

月 30 日回函表明久未從事藥師工作，相關知識技能皆以生疏，無法再履行服務義務。衛生署

遂於 99 年 8 月 30 日以甲為被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甲給付 86 年至 91 年間所受領之公

費。衛生署之訴訟，是否有理由？ 

【試題分析】 

本題案例事實似乎是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 688 號判決，其考點在於請求權時效

之起算點，與該時效就應類推民法第 125 條 15 年時效，或是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 5 年

時效，皆為攻防重點。 

【擬答】： 

衛生署請求甲履行服務義務之時效與請求權起算時點 

請求權起算時點 

衛生署對於甲請求履行服務義務之時點為甲取得藥師資格時，故依題示甲是於 91 年 9 月

經考試院藥師考試及格，故請求權起算時點為 91 年 9 月。 

時效期間之認定 

該契約是於行政程序法施行(90 年 1 月 1 日)之前所成立，其是否應類推民法第 125 條 15

年之時效；或是於請求權成立時即 91 年 9 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 5 年之時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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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 1161 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 688 號判決皆認為應

採請求權成立之時點所適用的時效規定，故衛生署請求甲履行服務義務之時效應適用行

政程序法第 131 條五年之時效。 

時效是否經過完成 

衛生署可以請求甲履行服務義務之時點為 91 年 9 月，故最晚須於 96 年 9 月前請求甲履

行服務義務，而衛生署卻遲至 99 年 4 月 26 日始發出 A函請求，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項，該請求甲履行服務義務之權利已經消滅，甲於 99 年 6 月 30 日回函，縱使解

釋為甲有所承認，亦不影響該請求權已經消滅之事實。 

衛生署請求甲給付 86 至 91 年間所受領之公費 

請求權起算時點 

衛生署對於甲請求返還 86 年至 91 年之公費，其請求權起算點為甲不履行服務義務時，

故該時效起算點為 91 年 9 月甲取得藥師資格時。 

時效期間之認定 

此時效之認定，與前述相同，故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 1 項 5 年之時效。 

時效是否經過完成 

此時效最晚須於 96 年 9 月請求，衛生署卻遲至 99 年 4 月 26 日始發出 A函請求，故時效

已經過，此公法上權利已經消滅。 

結論 

衛生署對於該公費生請求返還公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該公法上權利已經消

滅，故其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返還，並無理由，法院應予以駁回。 

 

三、甲報考調查人員特種考試，考選部以其報考資格不符規定為由，函覆甲不得報考。甲不服，

提起行政救濟，惟考試舉行在即，甲應循何種暫時權利保護途徑，以爭取及時參加此次考試

的機會？ 

【試題分析】 

本題考點在於暫時權利保護機制之運用，行政訴訟之暫時權利保護機制有停止執行、假扣

押、假處分等，其中特別是停止執行和假處分之使用時機，是否可併同提起，對於以往行

政訴訟法第 299 條之解讀為何，現今新行政訴訟法修正後應如何處理，皆是考題重點。本

題在這份試卷中，算相對簡單的一題。 

【擬答】： 

暫時權利保護途徑之類型與說明 

關於暫時權利保護之途徑，有停止執行、假扣押與假處分三種，茲分述如下： 

停止執行 

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

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

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復

依同條第 3項，也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聲請。 

停止執行是指停止行政處分之效力，此效力包含行政處分之執行力與拘束力等，故學

者多認為聲請停止執行之情況，多為於本案是提起撤銷訴願撤銷訴訟或依行政訴訟法

第 117 條對於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亦可適用。 

假扣押 

依行政訴訟法第 293 條第 1項，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故

其目的是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 

假處分 

假處分之種類 

保全處分：行政訴訟法§298Ⅰ：「公法上之權利因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

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處分」。 

狀態處分：行政訴訟法§298Ⅱ：「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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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假處分之要件 

「保全處分」之要件 

須為保全金錢給付外之公法上權利 

須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 

「狀態處分」之要件 

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具有公法性質 

須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 

假處分之限制 

依行政訴訟法第 299 條，若可提起停止執行，則不可聲請假處分。 

本案之適用 

不可提起假扣押與停止執行 

本題中甲本身是期望取得考試資格，考選部給予考試資格為一行政處分，故不可提起假

扣押；再者，甲若提起停止執行，只能將駁回甲不得應考之處分之效力，予以停止，甲

本身並無無法暫時獲得權利保護，故其亦不可提起停止執行。 

應提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甲可依行政訴訟法第 298 第 2 項向行政法院請求暫時給予考試資格，蓋若等到法院將本

案訴訟審理完後，考試有可能已經辦理完畢，即使最後人民勝訴，仍無法獲得權利保

護，故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應請求行政法院予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給予考試資格。 

 

四、某調查局人員甲受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指示，協助調查監控某件疑涉人口販運的案件，甲因此

認識也是監控對象之一的乙女。甲以請乙女協助辦案為由，多次單獨約見乙女，並性侵得

逞。嗣後檢察官將包括乙女在內的人口販運集團提起公訴，乙女不甘遭甲玩弄，擬提國家賠

償。程序上乙女應如何進行？實體主張是否有理由？ 

【試題分析】 

本題第一小題考點在於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確定，蓋於確定後，於我國國家賠償制度並不

可直接提起訴訟，原則上須先與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協議不成後始可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

訴訟；至於國賠訴訟之審理法院為何亦是考題重點，此小題僅需將相關法條寫出即可。 

第二小題考點就較為深入，此是涉及到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獨厚法官與檢察官執行職務時之

國賠責任爭議，司法院釋字 228 號便是此題重心。 

【擬答】： 

國家賠償之程序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按乙女請求之國家賠償依據應為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復按國家賠償法第 9條第 1項，對於執行職務行執公權力造成人民損害，其國家賠償

義務機關為該公務員所屬機關，故須以該檢察官所屬機關，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為國家賠償義務機關。 

協議先行程序 

按國家賠償法第 10 條第 1項，乙女欲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前，需先以書面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請求，並與該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國家賠償事項。 

復按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第 1項，若地檢署拒絕賠償，或是超過時間不協議，或協議不

成立時，乙女始可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國家賠償訴訟 

按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論者多認依此條規定，人民對於國家賠償之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故乙女須向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被告，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國家賠償請求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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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執行職務違法之國家賠償責任 

人民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請求國家賠償須具備：行為人須為公務員須為

執行職務之行為須行使公權力須行為不法須行為人有故意過失須人民之自由或

權利受到侵害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國家賠償責任 

關於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亦有構成國家賠償責任之可能，惟除了須符合國

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之要件外，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尚加上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

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時，始構成國家賠償責任。 

針對國家賠償法第 13 條之合憲性，論者不一，茲分述如下： 

合憲見解 

司法院釋字 228 號解釋曾指出，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以實現公平

正義，不宜任由當事人逕行指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請求國家賠償。再

者，現有刑事補償制度可以補救，故該條合憲。 

違憲見解 

檢察官之追訴與審判獨立有間 

憲法第 80 條只賦予法官有依法獨立審判之權，並無賦予檢察官依法獨立起訴之

權，此條優惠檢察官之正當性不足。 

違反有效權利保護 

憲法第 24 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

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法

官與檢察官皆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憲法並無特別要求予以不同處

理，此對於人民權利受損害，有不同處理，無法達到有效權利之保護。 

違反平等原則 

檢察官「追訴不受外界干擾」與「心證形成過程」和一般公權力行政行使不受外

界干擾，並無特別之處，此並無本質上不同之處，不能成為限制國賠責任之理

由。 

本案之適用 

依目前國賠法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本題中乙女因檢察官於偵查期間，違法濫用

其檢察官職權，造成乙女身體與性自主權利遭受侵害，須等到該檢察官被依刑法第

125 條違法濫權起訴罪予以起訴並判決確定後，其國家賠償請求權始有成立可能。 

從上可知國賠法第 13 條有諸多不合理之處，該條之限制純屬多餘，若為避免追訴或審

判遭受干擾，僅須限制賠償義務機關對於檢察官與法官之求償權即可，本條規定甚為

不合理。 


